竞卖树木成交协议
出卖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江苏省岗埠农场有限公司
购买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
经甲方对所属区域内树木进行公开竞卖，由乙方竞价成交，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便共同遵守执行。
第一条、乙方以竞买价款人民币：          元购买 临河朱河电站出水口向西到992米处北坡12.5米，南坡10.5米标的树木产权。
第二条、交易价款乙方必须在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前付清给甲方，逾期视为放弃交易行为，本协议自行解除，树木产权仍属甲方，乙方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三条、乙方定于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前将所买的树木砍伐、运输完毕（中标标的物为地上树木及地下树根部分，采伐后清运出采伐垃圾及树根，严禁取土），逾期每天按交易价款的百分之五支付违约金。
第四条、甲方负责提供乙方办理树木砍伐手续的有关证明，乙方在交清价款当天凭交款单据到甲方林业中心办理，逾期责任自负。
第五条、乙方购买甲方树木后的看护、砍伐、运输手续及费用等均由乙方自理。树木砍伐、运输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均由乙方负责，与甲方无关。乙方在树木砍伐、运输过程中，必须保证甲方相关公共设施完好无损，如有损坏，照价赔偿。
	第六条、交易见证费500元由乙方承担，在支付交易价款时一并付清。树木交易中如果产生其他应征税款由乙方按法律规定承担。
	第七条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也可以申请见证方调解，调解不成由海州区人民法院判决。
	第八条、本协议经双方签名或盖章生效，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，见证方备案一份。

出卖方（甲方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购买方（签名）：
  


见证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